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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教育局
关于调整县教育局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初中，县直各校（园），培源专门教育学校，崇山研学基地学校，局机关各股室：
由于人事变动，经研究，对本局领导工作分工进行相应调整。现将调整情况通知如下：    
宾正娟（县委教育工委书记，县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）
主持县教育局全面工作。侧重人事、财务、项目、督学等工作，侧重永福中学。
韦庆嘉（县人民政府督学）
协助局长开展工作，侧重师培、家校共建、家长学校、家长委员会建设等工作，指导东江学校。
唐  剑（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，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）
协助局长分管项目办、安稳股。
负责项目建设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政府采购等工作，安全、卫生、稳定、消防、防震减灾、防汛抗旱、防毒禁毒、扫黑除恶等工作。
联系、指导学校：东江学校、向阳小学、县第一小学，堡里镇中心校、堡里初中，培源专门教育学校。
莫心慧（县委教育工委委员，县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
协助局长分管督学室、基教股、资助中心、乡村振兴办。
负责教育督导，基础教育、教育统计、教育规划、民办学校审批、学前教育、国防教育、德育、法制教育、民族团结、劳动教育、环境保护、传统文化教育、关心下一代成长、计划生育，学生资助，教育扶贫及乡村振兴等工作。
联系、指导学校：百寿镇中心校、百寿初中，三皇镇中心校、三皇初中，苏桥镇中心校、苏桥初中，县幼儿园、县第二幼儿园。
李顺荣（县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，县教育局党组成员）
协助局长分管工委办公室、教研室。
负责党的建设、意识形态、宣传、统战工作，共青团、少先队、中小学教学教研、规范汉语言文字运用、网络信息安全、电化教育、心理健康等工作。
联系、指导学校：永福中学、永福二中、实验中学、第二明德小学，罗锦镇中心校、罗锦初中、月山初中。
韦代波（县委教育工委委员，县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
协助局长分管局办公室、人事股、招生办、职成教股（师培中心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机关后勤、政府信息公开、档案建设管理、保密工作、工会、青年、妇女、老干部工作，干部人事、纪检监察、党风廉政建设、信访，招生考试，职业教育、教师培训，绩效迎评迎检和各学校绩效考评等工作。
联系、指导学校：县职教中心，广福乡中心校、广福初中，永安乡中心校、永安初中，龙江乡中心校。
廖宏平（县委教育工委委员，县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县纪委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）
主持派驻纪检监察组日常工作。
莫新华（县教育局党组成员）
协助局长分管计财股、青少年活动中心、勤工俭学服务站。
负责财务管理、国有资产管理、统计工作，体艺教育、研学实践、科普教育、校外培训，教辅教材征订发放、保险管理、校服采购管理等工作。
联系、指导学校：明德小学，永福镇中心校、湾里初中，崇山研学基地学校。
金玉鹰（四级调研员）
协助局长联系党建、教研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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